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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竞技辩论：迷思与澄清

廖彦霖
（中山大学 哲学系／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２０）

摘　要：竞技辩论常被视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手段，然而学界对竞技辩论仍长期存有两大迷思：一是伦理迷思，即抽
签定持方的制度导致伦理困境；二是价值迷思，即竞技求胜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初衷相悖。这些迷思可在批判性思维的

视域下获得澄清：竞技辩论既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信念，也不涉及对表述真实信念的公开承诺，故伦理困境得以化解；竞技

辩论是批判性思维的实践演练，其竞争机制有助追求更好的论证，故求胜是求真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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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过程中，论证能
力（亦即对论证进行分析、评估与建构的能力）无

疑是一项核心培养目标。而竞技辩论作为一项生

动的论证实践，常被视作培育论证能力的有效手

段。不管是在逻辑学等学科的专业课堂，还是作

为校园思辨文化的展示活动，竞技辩论时常发挥

独特作用。然而，不少学者对竞技辩论仍心存疑

虑，并从伦理与价值两个维度对其展开批评，认为

其无助甚至有碍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本文将上述

批评称之为竞技辩论的两大迷思———即“伦理迷

思”与“价值迷思”。对于竞技辩论的相关问题，

国内学界往往只关注应用层面的教学案例分析，

但就其根本的理论疑难则未见系统的辨析。本文

将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尝试对竞技辩论的迷

思作出分析与澄清，力图为其作为教育手段的理

论合法性提供辩护，进而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提供

更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一　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竞技辩论
恩尼斯（ＲｏｂｅｒｔＨ．Ｅｎｎｉｓ）提出了一项广为接

受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即“批判性思维是带有合

理性、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相信什

么或做什么”①。围绕该定义，批判性思维的主要

内容包括语义分析、定义理论、证据评价、科学方

法论、基础数理逻辑、论证识别、建构与评估、修辞

与谬误分析、认知偏差等。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

始，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助推了逻辑学的实践转向，

对逻辑教育和逻辑学科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

响②。如今，培养批判性思维已成为高等教育乃

至国民教育的基本共识。

论证能力是批判性思维或逻辑应用的核心能

力之一。论证，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言语活动，

其目的在于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命题来证成观

点，让理性批评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立场③。在培

养论证能力的过程中，辩论常被当作生动有效的

教学方式或手段。例如，批判性思维的经典教材

《逻辑与当代修辞学：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多次把特定主题的辩论活动纳入课后练习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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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教龄的资深批判性思维教育家布鲁克菲尔

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在其著作《批判性思维
的教与学：帮助学生质疑假设的方法和工具》中，

则把辩论作为中高级进阶训练的方案之一①；里

亚诺（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Ｌｌａｎｏ）甚至指出，辩论能让人们
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拓展到为文化向度而不只是

具体技能，因此它应该作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本

身”，而不仅仅是评估工具②。

虽然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中的辩论活动设计

或不尽相同，但其中最正式且最常用的类型当属

竞技辩论（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ｄｅｂａｔｅ），亦即通常所说的
“辩论赛”。竞技辩论，在论证理论的相关文献中

也常被称为“校园辩论（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ｂａｔｅ）”或“教
室辩论（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ｄｅｂａｔｅ）”，指的是正反双方根据
明定的题目与规则，以具有胜负决定权的裁判人

员为对象，所进行的口语说服竞赛③。此处有两

点需要注意：第一，竞技辩论的辩题通常为极具争

议的政策问题（如“当今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

刑？”）或价值问题（如“安乐死是不是道德

的？”），辩题包含的正反双方，在逻辑上应构成矛

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第二，辩手的辩论持方由赛

前抽签决定而非辩手的真实立场决定。

然而，相当部分学者对竞技辩论是否有助批

判性思维培养存有疑虑，并从伦理与价值两个层

面对其理论合法性提出质疑。本文把这些争议称

之为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与“价值迷思”。能

否对两大迷思作出澄清并进行辩护，事关竞技辩

论能否作为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合法手段，甚至影

响我们对批判性思维的整体认识。

二　真诚或虚伪：竞技辩论的伦理
迷思

作为培养论证能力的一项教育活动，竞技辩

论与一般的正式辩论（如竞选辩论、议会辩论、时

事辩论）在持方选择上存在重大差异。竞技辩论

的辩手持方由赛前抽签决定，这意味着辩手的持

方可能与自身的真实立场相悖。例如，一个坚信

死刑不可或缺的辩手可能会抽到“当今中国应／
不应该废除死刑”的正方；一个由衷认同安乐死

的辩手也可能抽到“安乐死是道德的／不道德的”
的反方。那么，在辩论赛场上为自己并非真心认

同的立场辩护，这是否有违伦理？

梳理竞技辩论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发现早在

２０世纪初，学界便开始关注其中的伦理问题。
１８９２年，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举行了美国高教界
首场正式校际辩论赛。此后，竞技辩论逐渐风靡

全美的大学校园④。然而，以抽签定持方为特点

的竞技辩论很快引发了社会争议，甚至连美国前

总统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也在其 １９１３年
出版的自传中表示：他对抽签决定持方的设定感

到无法理解，并对自己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从未参

与辩论活动深感庆幸⑤。在学界的质疑声中，以

美国学者墨菲（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ｕｒｐｈｙ）对竞技辩论的批
评最具代表性。他首先提出，竞技辩论作为公共

演说的一种形式，其表达应该被视为一项“公开

承诺（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在公共演说中，阐述
真实是讲者对于公众的承诺。为履行承诺，讲者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公众说出自己不认同的

话，否则将有违伦理———沦为一个“公开行骗者

（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ａｒ）”⑥。
近年来，仍有不少国内学者提出与墨菲类似

的批评。郝贵生认为，人们在辩论中应该运用自

己所知所想，真实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论证。然而

现有的辩论活动以抽签决定立场，亦即“不论你

抽什么题，什么题就对”，这将让整个辩论过程沦

为“作秀、虚假、演戏和诡辩”。他进一步举例称，

中国政法大学曾在２０１０年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
中，分别担任“当今社会，男人／女人更累”的正反
方，并且都取得了比赛胜利。他对此评论称：“真

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认识和思维方法是什么。”⑦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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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东基于语用学视角，提出了辩论双方应当遵循

一系列规范性准则，其中便包括“真诚原则（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所谓真诚原则，是指“辩论双
方应该断定他们所真正相信的东西”①。

由此，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可归结为：不论是

一般言语交际还是公共演说的场合，辩论过程都

应遵循真诚原则，即辩手应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

否则就违背了相关的伦理规范。以论证理论学界

近年兴起的“德性论证理论（ｖｉｒｔｕ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的视角观之，由于辩手可能会为不认同
的持方辩护，因此他们似乎并不真诚，并不能算作

有德性的论证者。一旦论证者具有诸如不真诚此

类“论证恶习（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ｃｅｓ）”，其论证的
合理性将大打折扣②。然而，竞技辩论真的给参

与者制造了如此严峻的伦理挑战吗？笔者认为，

我们对此可作两点澄清。

第一，若要“表达真实信念”有意义，前提是

人们已经对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健全的想

法。而有关真诚原则的批评恰恰基于一个隐含假

设，即辩手们在比赛之前就已经对辩题形成了健

全的想法，从而能较理性地在一个极具争议的议

题中作出正反持方的抉择。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理

想的假设。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人们在生活中易

受到个人偏好、知识局限、社会压力、倾向性媒体

宣传、权威迷信等因素影响，难以对某个争议性课

题形成健全的看法。而通过参与不同持方的辩

论，我们能够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严格检视论证的

基础上对议题进行全面分析，进而作出健全的判

断。在这个意义上，参与竞技辩论能促进健全观

点的形成，这是真诚原则的一个意义基础。或许

有人会反驳，竞技辩论并非是形成健全观点的唯

一路径，人们可以通过广泛阅读材料等其他方式

获取健全的观点。然而，本文并非要论证竞技辩

论是形成健全观点的唯一路径，只是有理由相信：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缺乏足够动力对某一议题作

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参与竞技辩论恰恰给予了

他们一个深入了解议题全貌的动力。

第二，真诚原则批评所建基的另一个隐含假

设是———“表达真实信念”适用于竞技辩论的情

境。诚然，“表达真实信念”适用于很多形式的正

式辩论（如竞选、议会、时事辩论等）。然而，与上

述形式的正式辩论不同，作为教育活动的竞技辩

论并不旨在赢取实在的政治或社会利益；它作为

一种高阶的理智游戏，目的在于鼓励辩手为其抽

签所获得的持方尽力提供最好的论证与辩护，同

时向对手的论证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以批判性思

维的视角观之，竞技辩论是一项带有教育功能的

角色扮演游戏，辩手仅仅是在特定规则及情境下

“扮演”某一持方的辩护者，而并不是对自己真实

立场的披露。纽曼（Ｒｏｂｅｒｔ．Ｐ．Ｎｅｗｍａｎ）在 １９６２
年发表的《匹兹堡竞技辩论守则》中写道：“在竞

技辩论中，辩手对于辩题的个人信仰与其持方是

不相干的。他们对于某个持方的支持，完全不是

‘公开承诺’意义上的支持。倘若教练要求，他们

就需要为分别支持同一议题的相反持方做足准

备。”③由此可见，辩手从未在比赛中对公众承诺

其真实信仰某一持方，亦即“我真实信仰该议题

的正方或反方”，而仅仅是在表达一个特定情境

下的状态———“我在这场比赛中担任的是正方或

反方”。既然竞技辩论的情境并不涉及对真实信

仰的公开承诺，那么违背真诚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这就好比在戏剧表演的情境下，一个演员被安排

扮演某个角色，即便这个角色与该演员的真实个

性全然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指责其“不真诚”。

因此，有关辩手在竞技辩论过程应表达个人真实

信仰的观点，实属对竞技辩论性质的误解。竞技

辩论的角色扮演性质，使其成为一项具有教育功

能的特殊论证活动，辩手在此过程中并不涉及真

诚原则，也就无所谓违背该原则。当然，竞技辩论

也需要遵循另一意义上的真诚原则———亦即在论

辩过程中应当如实理解对方论证并诚实地使用证

据，这一点并不会引发争议。

综上，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可得到如下澄清：

在竞技辩论中，真诚原则批评所建基的两项假设

均不成立。一方面，人们往往不具备健全的观点，

难以在争议议题中作出理性抉择，而竞技辩论恰

好有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观点，这是使得遵守真

９４

①

②

③

晋荣东：《辩论的逻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ＡｂｅｒｄｅｉｎＡ．“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４（２）：１６５－１７９．
ＮｅｗｍａｎＲＰ．Ｔｈｅ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Ｃｏｄｅ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ｂａｔｅ．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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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原则有意义的一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竞技辩

论并不涉及对真实信念的承诺，故抽签定持方的

制度谈不上违背真诚原则。因此，竞技辩论并未

违背“真诚”这一伦理规范。要指出的是，由于上

述两点澄清均可独立为竞技辩论所面临的伦理挑

战进行辩护，故从论证结构而言，以上澄清为两前

提的收敛结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换言之，只
要上述两点澄清未被全部驳倒，对竞技辩论“不

真诚”之批评便仍不能成立。

三　求胜或求真：竞技辩论的价值
迷思

除了在伦理上受到质疑，竞技辩论的价值导

向也遭到了学界的批评。针对抽签定持方的制

度，墨菲首先提出质疑，社会需要的是拥有严肃信

仰和深思熟虑的公民。倘若我们认为辩手的真实

信念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样的辩论教育将背离

社会的期待①。郝贵生批评，辩论赛就是即使明

知对方观点正确，也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说成

是错误的②。晋荣东认为，辩论赛“仅为胜负而

辩”，并非如其他形式的辩论一样旨在“消除争

议、谋求共识”③。

归结起来，竞技辩论的价值迷思可概括为两

点：第一，竞技辩论旨在争胜而非求真，意味着辩

手会不择手段击败论敌，把正确的观点“说成”错

误的或者把错误的观点“说成”正确的；第二，即

便以抽签定持方没有违背伦理规范，但这并不利

于培养坚守个人信仰的公民，不符合社会对优秀

公民的期待。如果这些批评成立，竞技辩论培育

的显然不是德性论证理论视角下有德性的论证

者，与批判性思维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笔者认

为，上述批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表明学界对竞

技辩论的核心价值仍存在较大误解，对此我们可

作出如下澄清。

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视角观之，竞技辩论可被

看作是一种“魔鬼代言人（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的
教学方法④。所谓“魔鬼代言人”，其原意指罗马

天主教在其传统的封圣过程中，会专门指派一位

教会律师对封圣候选人的资格进行针对性的质

疑。这位被冠以“魔鬼代言人”的律师，不论其真

实想法为何，都被要求对候选人的品格及事迹提

出有力质疑，与候选人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在这

个意义上，以“魔鬼代言人”来形容竞技辩论确实

十分形象，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参与者只

是扮演某个持方的辩护者，而毋须真正认同这一

持方。那么，这样的辩论究竟价值何在？竞技辩

论具备多项教育功能，包括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提升决策质量、促进道德教育、发展知识整合能

力、提升口语表达与说服能力、促进民主政治参与

等⑤。为回应批评者的核心关切，以下将围绕竞

技辩论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作简要论述。

首先，竞技辩论可视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实

战演练。如前文所述，批判性思维能力涉及语义

澄清、定义评估、证据评价、论证识别、建构与评

估、修辞分析、谬误分析等内容。在辩论场上，辩

手需要厘清对手的语言概念包装（涉及语义澄

清、定义评估、修辞分析等），即澄清对方到底想

“说什么”；在此基础上，还需尽力批评对方给出

的论证（涉及证据评价、论证识别、建构与评估、

谬误分析等），亦即考察对方“凭什么这么说”；同

时，辩手还得表达己方的论证（涉及论证建构与

评估、谬误分析等）。不难发现，辩论的过程是对

批判性思维能力全方位的演练与应用。如此一

来，辩手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能在论辩实战中得

到锻炼与提升。这一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例如，艾伦（ＭｉｋｅＡｌｌｅｎ）等人研究发现，与公共演
说及公共研讨课程相比，竞技辩论对于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的提升最为显著⑥。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ｕｒｐｈｙＲ．“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ＩＩ”，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６３，１２（３）：２４７．
郝贵生：《大专辩论赛背离辩论的灵魂和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晋荣东：《辩论的逻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ＤａｖｉｓＲＪ．“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ｙ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ｃ

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１）．
ＦｒｅｅｌｅｙＡＪ，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ｂａｔ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１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９，

ｐｐ．２８－３８．
ＡｌｌｅｎＭ，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Ｓ，ＨｕｎｔＳ，Ｌｏｕｄｅｎ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４８（１）：１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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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竞技辩论有利于人们做出明智决定，提

升决策质量，这恰是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所系。正

如罗马教会的“魔鬼代言人”制度能有效考验候

选人的资质，进而提升封圣的可靠性；参与竞技辩

论也让辩手们有机会对正反双方的论证作出严苛

审视，进而深化对议题的了解，为高质量决策奠定

基础。戈维尔（ＴｒｕｄｙＧｏｖｉｅｒ）曾提出“封闭视角
（ｔｕｎｎｅｌｖｉｓｉｏｎ）”的概念，指思考问题时只看一面
而忽略其他面向①。受制于思维惰性及价值偏好

等原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落入封闭视角的

思考陷阱而不自知。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推荐

算法所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更是让人们容易

只接收到那些自己喜欢的信息，从而让思考停留

在舒适区。而竞技辩论，能够以竞争的形式迫使

人们跳出舒适区，去回应对手的严苛批评或者为

自己并不认同的立场辩护，这将让辩手们深刻认

识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实证研究表明，竞技辩

论的训练有助于人们养成“延迟判断（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思维警觉性，即在深入了解问题之
前，绝不鲁莽决策②。

除了在能力维度有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竞

技辩论在德性维度也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辩手被

要求悬置个人意见，训练自己从不同视角分析问

题并扮演不同立场的辩护人，这能让他们切实体

会到价值观的多元，从而促进同理心（ｅｍｐｈａｔｈｙ）
与开放心灵的养成。戴（ＤｅｎｎｉｓＤａｙ）指出，对于
一些不受欢迎甚至备受压力的小众观点而言，竞

技辩论“抽签定持方”的设定实际上是一个有效

的保护机制。这能让辩手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

下为这些少数派发声辩护，从而对他们有更多同

情的理解③。

把握这些功能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上述两项

批评作出妥善回应。首先是第一项批评，即辩手

会为了求胜而不惜“颠倒是非”。如上文所述，竞

技辩论要求辩手跳出思维的舒适区，对自己固有

的立场进行反思与检证，对自己感到陌生甚至不

认同的立场进行同情地理解。这意味着，很多被

我们习惯标签为“是”或“非”的观点，很可能只是

一些未经理性充分检验的先入之见。因此，面对

辩题的正反双方，辩手应当保持延迟判断的警觉

性，不急于下是非判断。而公平倾听不同观点的

开放心灵，正是论证者应有的德性之一。另外如

上文所述，竞技辩论实际上是批判性思维的演练

过程。因此，竞技辩论有助于双方构造出更好的

论证，这恰恰是论辩求真的要义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将辩论的求胜与求真相对立

之论调，可谓是困扰辩论多年的“长期迷思”。该

论调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渊源，可上溯至古希腊

时期 柏 拉 图 和 亚 里 士 多 德 对 “智 者 学 派

（ｓｏｐｈｉｓｔｓ）”的批判。在柏拉图师徒看来，热衷参
与并教导论辩的智者学派精于诡辩，擅长“使弱

论证看起来变强”，这是一种践踏理性的欺骗行

为④⑤。事实上，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对智者学派

的固有印象。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关于智者学

派的种种误读渐被澄清，智者学派的形象正在被

重新塑造。例如，夏帕（ＥｄｗａｒｄＳｃｈｉａｐｐａ）指出，智
者学派并非是通过修辞技巧让一个弱论证“看上

去”变强，而是通过改善这个论证“本身”来使其

变强。因此，智者学派的实践是对论证的 “改良”

而非对受众的“欺骗”⑥。通过广泛考察柏拉图

《斐德罗篇》《申辩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高尔吉亚的《帕拉墨得斯辩护词》，阿里斯托芬的

《云》，伊索克拉底的《交换法》等述及智者学派文

献的多种译本及注解，廷德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ｉｎｄａｌｅ）认为所谓智者学派“使弱论证看起来变
强”其实是某些后世学者长期以来的误读。事实

上，智者学派只是诉诸另一种“看待经验”的合理

方式来建构新论证，并以这种“可能性论证（ａｒｇｕ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ｏｖｉｅｒＴ．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４，ｐ．３６３．
游梓翔：《认识辩论》，双叶书廊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页。
ＤａｙＤＧ．“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ｅｂ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Ｓｐｅ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６，１７（１）：５－１４．
ＭｕｉｒＳＡ．“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１９９３，２６（４）：２７９－２８０．
ＴｉｎｄａｌｅＣＷ．ＲｅａｓｏｎｓＤａｒｋ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２０．
ＭｕｉｒＳＡ．“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１９９３，２６（４）：２８０－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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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来说服受众①。简言之，智
者学派并不是让弱论证“看起来”变强，而是通过

改善论证让其“实际上”增强。

尽管智者学派的思想重塑是一个专门的哲学

史论题，且外界对于智者学派的刻板印象一时间

难以扭转，但上述观点对我们认识竞技辩论仍有

重要启示：竞技辩论的参与者并不是用诡辩方式

去粉饰一个弱论证；而是对论证进行理性重构，改

善论证本身的质量与强度，并以此拓宽人们的认

知边界。在此意义上，辩论求胜绝不仅是求“语

言竞技”层面的胜利，更是求“理性竞技”层面的

胜利。

或许有人还会质疑：辩手若掌握了一些不利

于己方的证据，一般不会在比赛中主动提出，这说

明竞技辩论仍是为了求胜而非求真。再者，假设

某方辩手在场上发现对方的论证确实更合理，也

不能当场“倒戈”———改变立场，而只能坚守己方

立场，这说明竞技辩论为了求胜而非求真。对于

第一点质疑，本文的回应是：由于双方存在竞争关

系，辩手当然没有义务主动提出对己方不利的证

据或论证。然而，若某方辩手掌握了一些不利于

己方的证据，在求胜心的驱动下，他们自然会开动

批判性思维对所谓的不利证据进行分析权衡，并

借此修正完善己方的论证。这同样有利于求真。

对于第二点质疑，本文认为：首先，应明确竞技辩

论的辩题须是极具争议的政策或价值议题，故双

方都具有相当的论证空间。若某方辩手发现对方

的论证“非常合理”，应当首先检讨自身对议题的

把握和思考是否充分，而非责怪竞技辩论不利求

真。其次，竞争机制能倒逼辩手充分开动批判性

思维，用最严苛挑剔的标准去审视对方的证据和

论证。这意味着，一旦代入辩手的视角，往往会发

现对方提出看似合理的证据或论证实际上存在问

题，而这种极高标准的论证评估恰恰有助于双方

最终获得一个更好的论证，即有助于求真。

由此，第一项批评已得到较为完满的回应：竞

技辩论藉由竞争机制（即求胜），来更好地激励参

与者开动批判性思维，进而达至追求好论证（即

求真）之目的。可见在辩论目标上，求胜和求真

并无内在理论冲突，且求胜成为求真的助推器。

此外，第二项批评指出，竞技辩论以抽签定持

方的制度不利于培养坚守个人信仰的公民。首

先，该制度是否会对个人坚守信仰产生影响，仍有

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其次，该制度有助于提升

决策质量并促进开放心灵的养成，而这能帮助学

生在复杂现实中作出明智的判断。也就是说，竞

技辩论并不意味着让人不再坚守信念，而是鼓励

他们在深思熟虑后再去拥抱信念。毕竟历经理性

审视的信念，才更值得我们坚守。

综上，竞技辩论的价值迷思可得到如下澄清：

首先，竞技辩论是对批判性思维各项能力的实践

演练，其竞争机制可倒逼或激励参与者建构出更

好的论证，故求胜是求真的助推器；其次，竞技辩

论帮助人们更为理性慎重地坚守信念，有利于培

养成熟负责的公民。

结语

至此，本文已对竞技辩论的迷思作出澄清，其

理论合法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辩护：竞技辩论有

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在能力维度，学生可通

过竞技辩论来提升对批判性思维理论工具的应用

能力；在德性维度，学生可通过竞技辩论来促进理

性素养与开放心灵的养成。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本文已澄清竞技辩论的

迷思，不少一线教师或许仍然对其有所保留。笔

者认为，这种保留大致来自两方面：其一，“以和

为贵”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文化规训，而辩论

却意味着冲突与对抗。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大可以采取其他非对抗性的方式（如案例分析，

论文写作等），何必要用论辩？其二，在一些校园

辩论的实际比赛中，确实充斥着许多非理性甚至

反理性的因素，让辩论似乎与理性渐行渐远。

为此，笔者做如下补充：首先，应该充分认识

到竞技辩论的对抗性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

段，建设性才是教育目的。作为一项“知识界的

运动”，竞技辩论最独到的优势便是借助竞技对

抗的元素，巧妙利用好胜怕输的基本人性，最大限

度地激励学生们对论证进行严格检验，进而帮助

论证的改进与完善。其次，我们应该清晰区分问

２５

①ＴｉｎｄａｌｅＣＷ．Ｒｅａｓｏｎ’ｓＤａｒｋ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２７．



第２６卷 廖彦霖：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竞技辩论：迷思与澄清

题的规范层面（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ｓ）与经验层面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当然既
有优秀的、追求理性的辩论比赛，也有糟糕、背离

理性的辩论比赛。糟糕的比赛属于竞技辩论在经

验层面出现了理解或操作偏差，而不属于规范层

面的原则要求。为防止论辩背离理性，我们应当

在辩论实践中加强批判性思维的引导，并且在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过程中强调其“逻辑根基”，即把

演绎、归纳与辨证－范畴逻辑的知识与观念作为
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主要支柱①②。逻辑规律为思

维活动提供了理性规范，而强化学生们对逻辑规

律的掌握将有助于形成尊重论证、尊重逻辑的良

好氛围，为理性辩论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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